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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、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评定办法
一、申报资格：

1.评定标准是百分制。申报园需经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组织评估达《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或《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80分以上；

2.申报园三年内无发生严重责任事故；

3.申报园三年内园领导无因违纪受到处分；

4.申报园应实事求是，无弄虚作假现象。

二、验收程序：

1.幼儿园申报：幼儿园根据《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或《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自评，确认已符合申报条件后，向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申报表》或《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申报表》。

2.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初评：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组织评估小组按《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或《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对申报园进行评估，确认申报园达到标准要求后，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。

3.市教育局验收：根据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提出的验收申请，在确认申报园符合申报资格的基础上，由市教育局组织评估小组对申报园进行评估验收。

4.市教育局下文确认：市教育局根据市级评估验收情况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园下文给予确认。

三、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、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的管理：

市教育局对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、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实行动态管理，通过定期复查（一般3年左右），促进幼儿园办园水平不断提高。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、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复查为主，市教育局组织抽查。经复查，对实际已达不到评定标准的幼儿园，将予以限期（一般一年）整改，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的，将取消示范园、合格园称号；对于办园方向和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问题或发生重大责任事故、或以弄虚作假手段，骗取示范、合格幼儿园称号的幼儿园，一经查实，即予撤消示范园、合格园称号。

四、实施时间：

《三明市农村示范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三明市城市合格幼儿园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于2008年元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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